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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總則篇 

修正對照表 
項

次 

頁數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 總-1-1 

 

總則 - 第

一章 - 緣

起與目的

-第三段 

…本手冊於民國 82年由

工程會之前身-行政院公

共建設督導會報辦理編

撰，續於 92 年由工程會

進行通盤檢討修訂，惟

自 92 年修訂後，隨著各

類工程內容的演化與工

程實務的精進，與本手

冊相關的法規亦有所變

動，為使本手冊能與時

俱進，本會持續蒐整常

見相關議題與修正規定

檢討納入總則篇，爰於

107 年度完成第 2 次編

修，並於 112 年度再啟

動第 3 次檢討修訂。… 

…本手冊於民國 82年由

工程會之前身-行政院公

共建設督導會報辦理編

撰，續於 92 年由工程會

進行通盤檢討修訂，惟

自 92年修訂迄今又已逾

十餘年，隨著各類工程

內容的演化與工程實務

的精進，與本手冊相關

的法規亦有所變動，為

使本手冊能與時俱進，

爰於 106 年度再次就總

則篇辦理檢討修訂。… 

本段修正沿革相關敘

述，配合修正。 

2 總 3-2 

圖 總 3-1 

計畫成本

組成架構

圖 

計畫成本─3.建造成本

─2.工程建造費─2.間

接工程成本─1.工程管

理費…6.工程保險費 7.

公共藝術經費 

計畫成本─3.建造成本

─2.工程建造費─2.間

接工程成本─1.工程管

理費…6.工程保險費 

1. 本項為新增，配合文化

藝術獎助條例 110 年

修正之相關規定，將公

共藝術經費由其他經

費改列至間接工程成

本，以加強提醒各機關

應注意依規定編列公

共藝術費。 

2. 續上，主係上開條例

110 年修正後，除公有

建築物外，連重大公共

工程亦規定其辦理經

費之下限。 

3 總-3-3 

 

總 .3.1.1

相關資料

1.基本需求資料蒐集、

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基本需求資料如交通

1.基本需求資料蒐集、

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基本需求資料如交通

提醒機關應於計畫提報

核定階段，即提出節能減

碳規劃構想及效益並合

理編列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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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頁數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蒐集、調

查、預測

及分析費 

量、運量、社經資料、

人力技術資料、土地利

用、工業或產業型態、

廢棄物類別及數量、污

水量、廢水特性及節能

減碳等資料蒐集、調

查、預測及分析，依各

類工程特性分別定之。 

量、運量、社經資料、

人力技術資料、土地利

用、工業或產業型態、

廢棄物類別及數量、污

水量、廢水特性等資料

蒐集、調查、預測及分

析，依各類工程特性分

別定之。 

(依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

核注意事項規定，公共工

程計畫應依整體效益、節

能節水、減廢再利用、低

碳創意作為、植生綠化等

策略及重視維護管理等

理念規劃。) 

4 總-3-3 

 

總 .3.1.1

相關資料

蒐集、調

查、預測

及分析費 

3.公共設施管線調查費 

 

包括公共設施管線位

置、現況及主管機關連

繫方式等相關資訊之蒐

集與調查 (包括探測儀

器設施，例如：透地雷

達或試挖等)。 

3.公共設施管線調查費 

 

包括公共設施管線位

置、現況、及主管機關

連繫方式等相關資訊之

蒐集與調查。 

現行規定之公共設施管

線調查費用，其主要調查

項目為公共設施管線位

置、現況等，至於搜尋管

線方式，亦包含於本項目

中，為利妥予提醒機關，

爰新增探測儀器設施，並

加以列舉，例如透地雷達

或試挖等。 

另後續如有與時俱進之

探查技術本就可列入計

價項目。 

5 總-3-6 

 

總 .3.1.7

規劃分析

費 

公共工程計畫於辦

理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

劃時，由工程主辦機關

考量工程種類、特性及

工程地點等因素，以全

生命週期成本概念訂定

相關工作內容及範圍(包

含依規提出節能減碳構

想與可行方案、工程耐

久性與防蝕設計、營建

自動化及預鑄化之規劃

設計、國土防洪治水韌

性之整合作業、工程高

空作業災害之防範作

業、道路塌陷及鄰房基

礎淘空之防範作業等)，

公共工程計畫於辦

理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

劃時，由工程主辦機關

考量工程種類、特性及

工程地點等因素，訂定

相關工作內容及範圍，

其中委由技術服務廠商

辦理者，所需費用依「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

選及計費辦法」及相關

規定辦理。於可行性評

估及綜合規劃階段，有

需要委託專業技術廠商

辦 理 建 築 資 訊 建 模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以 下 簡 稱

1. 公共工程計畫之經費

估算編列階段、計畫

階段及預算籌編階段

均已有相關規定，請

機關應妥善規劃個案

計畫之後續維護管理

及生命週期成本，爰

特此加強提醒全生命

週期成本概念。 

2. 提醒機關應於計畫提

報核定階段，即提出

節能減碳規劃構想及

效益並合理編列經

費。 

3. 提醒機關於鄰近沿海

地區、嚴重鹽害地區

或考量個案特性，如

須加強公共工程之耐

久度及防蝕作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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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頁數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其中委由技術服務廠商

辦理者，所需費用依「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

選及計費辦法」及相關

規定辦理。於可行性評

估及綜合規劃階段，有

需要委託專業技術廠商

辦 理 建 築 資 訊 建 模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以 下 簡 稱

BIM)服務、有需要委託

生態背景人員(資格詳公

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辦理生態檢核作業服

務等，其費用得於本項

次內估列。 

BIM)服務，其費用得於

本項次內估列。 

於可行性評估及綜合

規劃階段即妥予考量

所須應用之方法及費

用，俾利後續據以深

化設計與執行。 

4. 提醒機關需於計畫階

段，評估市場工料供

應條件及個案工程特

性，依需求優先朝自

動化及預鑄化方向辦

理規劃，並據以納入

後續設計。 

5. 提醒機關自國土計畫

為始，妥為規劃土地

使用，並整體規劃治

理工程，結合公共設

施分擔逕流與土地開

發管制出流，以減少

日後投入之治水成

本。 

6. 提醒機關於計畫階

段，評估工程高空作

業災害、道路塌陷及

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

關鍵，應強化團隊工

作，落實相互確認機

制，確保施工安全及

品質。 

7. 提醒機關依公共工程

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於工程計畫核定階段

應由具有生態背景人

員配合辦理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等將生態

保育之概念融入工程

方案，提出生態保育

措施並落實等工作，

相關費用得予估列。 

6 總-3-9 

 

總 .3.2.4 

建築物拆遷、農林

作物及魚類、畜禽遷移

費與公共設施管線遷移

建築物拆遷、農林

作物及魚類、畜禽遷移

費與公共設施管線遷移

為因應物價大幅波動，

加強提醒機關應視計畫

執行期程依個案特性評

估合理之物價調整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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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頁數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拆遷補償

及遷移費

之調整費 

費、其他補償費等之調

整，則按營造工程物價

指數最近 3~10年年增率

平均值編列，自計畫估

價基準年至執行年度之

費用。 

費、其他補償費等之調

整，則按工程物價調整

年率估算至執行年度之

費用。 

率。另建議每年預估物

價指數為最近3~10年年

增率平均值，俾供機關

參考，彈性應用。 

7 總-3-10 

 

總 .3.3.1

設計階段

作業費用

( 含基本

設計及細

部 設 計

費 )-5. 設

計分析費 

依據規劃成果，辦

理工程基本設計、細部

設計，及相關評估分析

(包括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

之工程設計階段風險評

估、依「公共工程節能

減碳檢核注意事項」第 6

點規定之提出符合節能

減碳構想之工程規劃設

計方案並推估減碳成

效)，所需費用依「機關

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

及計費辦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如有需要辦理

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證書

申請、水土保持計畫、

出流管制計畫書、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

估、BIM 服務、生態檢

核作業服務、捷運安全

影響評估等配合相關法

定審議或行政法規要求

時，得於本項次內獨立

列項估算設計分析費

用。 

依據規劃成果，辦

理工程基本設計、細部

設計，及相關評估分析

(包括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

之工程設計階段風險評

估)，所需費用依「機關

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

及計費辦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如有需要辦理

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證書

申請、水土保持計畫、

BIM 服務時，得於本項

次內列項估列。 

1. 提醒機關應於設計

階段，落實計畫提報

核定階段之節能減

碳構想，提出符合節

能減碳之工程規劃

設計方案，並推估減

碳成效，所需費用依

技服辦法相關規定

辦理。 

2. 提醒機關依公共工

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項，於設計階段應由

具 有 生 態 背 景 人

員，落實規劃作業成

果至工程設計中，並

合理編列必要之生

態保育措施及監測

項目等費用，所需費

用得於本項次估列。 

3. 提 醒 機 關 設 計 階

段，如需配合相關法

定審議或行政法規

要求時，例如：出流

管制計畫書、基地地

質調查及地質安全

評估、捷運安全影響

評估等，得於本項次

估列。 

8 總-3-11 

 

總 .3.3.2

工程建造

直接工程成本為建

造工程目的物所需之成

本，其組成包括直接工

程費、施工中環境保護

直接工程成本為建

造工程目的物所需之成

本，其組成包括直接工

程費、施工中環境保護

1. 新增(1)直接工程費

項次，爰原有項次依

序配合調整。 

2. 提醒機關依公共工

程生態檢核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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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頁數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費 1.直接

工程成本 

費及工地安全衛生費、

品管費、承包商管理費

及利潤、營業稅等項

目。工程執行過程中有

需要要求施工廠商辦理

BIM 作業、生態檢核作

業、工程高空作業之職

安及區域下方淨空作業

時，其費用得於本項次

內估列。工程完工驗收

若需經整體功能測試者

(如焚化廠工程、捷運工

程)，直接工程成本尚需

包含試運轉及功能測試

之項目，依運轉測試內

容及期間估列費用。 

上述直接工程成本

之組成項目中，其編列

原則敘述如下： 

(1)直接工程費 

為直接用於建造工

程設計圖說所載工程目

的物之費用，應依前述

圖說所規定之工程目的

物項目、數量、位置、

規格、施工規範要求，

並考量施工地點是否屬

偏遠地區，參考當地市

場供應行情及歷史決標

資料(含預算價格與決標

價格)，並應考量物價波

動之變化及個案特性進

行估價。 

(2)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及

工地安全衛生費… 

費及工地安全衛生費、

品管費、承包商管理費

及利潤、營業稅等項

目。工程執行過程中有

需要要求施工廠商辦理

BIM 作業時，其費用得

於本項次內估列。工程

完工驗收若需經整體功

能測試者 (如焚化廠工

程、捷運工程)，直接工

程成本尚需包含試運轉

及功能測試之項目，依

運轉測試內容及期間估

列費用。 

上述直接工程成本

之組成項目中，直接工

程費為直接用於建造工

程設計圖說所載工程目

的物之費用，應依前述

圖說所規定之工程目的

物項目、數量、位置、

規格、施工規範要求，

並考量施工地點是否屬

偏遠地區，參考當地市

場供應行情及歷史決標

價格進行估價；其他項

目則為配合完成建造工

程目的物所需之附屬作

業費、稅費與承包商利

潤，其編列原則敘述如

下： 

(1)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及

工地安全衛生費  

(2)… 

(3)… 

(4)… 

項，於施工階段應由

具 有 生 態 背 景 人

員，落實生態保育對

策、措施、工程方案

及監測計畫，所需費

用得於本項次估列。 

3. 提醒機關於施工階

段，建物相關權責人

員應要求作業人員

落實職安及淨空作

業規定，以確保自身

及第三人安全，所需

費用得於本項次估

列。 

4. 配合本會 112年 4月

11 日工程技字第

1120200148 號函，請

機關辦理工程預算

編列之應注意事項

修正，並提醒機關參

考歷史決標案件資

料，包含預算價格與

決標價格，且應考量

物價波動之變化，依

個案特性妥為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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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頁數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9 總-3-12 

 

總 .3.3.2

工程建造

費 1.直接

工程成本

-(2) 施工

中環境保

護費及工

地安全衛

生 費 -(3)

品管費 

施工中環境保護費

及工地安全衛生費在規

劃階段可按直接工程成

本之 0.3%至 3%編列。在

設計階段，應按實際狀

況，以設計圖說展現，

並就可量化與不可量化

部份盡量分解細項，避

免以一式方式估列，俾

利於施工中切實執行。

其中有關工地安全衛生

費部分，另依工程會函

頒「公共工程安全衛生

項目編列參考附表」編

列所需費用；有關工地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費

用部分，依環境部發布

「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

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

點」附表空氣污染及噪

音防制設施經費編列項

目編列。 

依工程會函頒「公

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

業要點」規定，品管費

用內得包含品管人員及

行政管理費用。品管費

用之編列方式如下 

施工中環境保護費

及工地安全衛生費在規

劃階段可按直接工程成

本之 0.3%至 3%編列。在

設計階段，應按實際狀

況，以設計圖說展現，

並就可量化與不可量化

部份盡量分解細項，避

免以一式方式估列，俾

利於施工中切實執行。

其中有關工地安全衛生

費部分，另依工程會函

頒「公共工程安全衛生

項目編列參考附表」編

列所需費用(現行版本

為工程會 106 年 8 月 28

日 工 程 管 字 第

10600269430 號函修正

版)。 

依工程會函頒「公

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

業要點」(現行版本為工

程會106年 6月 16日工

程管字第 10600184770

號函修正版)規定，品管

費用內得包含品管人員

及行政管理費用。品管

費用之編列方式如下 

1. 本項已說明「施工中

環境保護費及工地

安全衛生費」及「品

管費」之費用參考依

據，機關參辦時應引

用現行函文作為依

據，爰將相關現行版

本 文 字 與 時 程 刪

除，避免機關後續未

依最新條文辦理。 

2. 提醒機關估編個案

工程直接工程成本

時，應依環境部發布

「加強公共工程空

氣污染及噪音防制

管理要點」附表空氣

污染及噪音防制設

施經費編列項目覈

實編列。 

10 總-3-13 

 

總 .3.3.2 

工程建造

費-2.間接

工程成本 

間接工程成本係主

辦機關為監督及管理工

程目的物所需支出之成

本，包括工程管理費、

工程監造費、階段性專

案管理及顧問費、環境

監測費、空氣污染防制

費、公共藝術經費及其

間接工程成本係主

辦機關為監督、及管理

工程目的物所需支出之

成本，包括工程管理

費、工程監造費、階段

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

環境監測費、空氣污染

防制費及其他等費用。

本次修正於間接工程成

本新增公共藝術經費，

爰一併修正本手冊相關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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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頁數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他等費用。各機關得依

個案工程特性檢討調整

各項目或合併之。 

各機關得依個案工程特

性檢討調整各項目或合

併之。 

11 總-3-13 

｜ 

總-3-14 

 

總.3.3.2 

工程建造

費 -2. 間

接工程成

本-(1)工

程管理費 

工程管理費，係指

主辦機關辦理工程所需

之各項管理費用，依「中

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

費支用要點」規定採逐

級差額累退計算；工程

委託專案管理時，其工

程管理費應照所定工程

管理費之 70%提列。 

工程管理費，係指

主辦機關辦理工程所需

之各項管理費用，依「中

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

費支用要點」規定，以

各該工程之結算總價為

計算標準(但不包括補

償費、購地費、遷移費、

水電外線補助費、營業

稅、規費、法律費、承

包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

息、保險費及規劃設計

監造酬金等)，並依下列

規定提列工程管理費： 

a. 工程委由建築師、技

師或技術顧問機構

承辦技術服務者，工

程管理費按工程結

算總價，依下表採逐

級差額累退計算： 

表總 3-2 工程管理費提

列百分比表(略) 

b. 工程由機關自辦規

劃、設計、監造者，

其中建築物工程依

前表標準，再依「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

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之「建築物工程技術

服務建造費用百分

比上限參考表」所定

費率之 40%，二者加

總後，作為工程管理

費之提列標準；公共

工程（不包括建築物

工程）依前表標準，

本項已說明工程管理費

之用意，與計算方式係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

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採

逐級差額累退計算，爰不

再於本項重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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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頁數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再依「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之「公共工

程（不包括建築物工

程）建造費用百分比

上限參考表」所定費

率之 30%，二者加總

後，作為工程管理費

之提列標準。 

c. 工程委託專案管理

時，其工程管理費應

照上述所定工程管

理費之 70%提列。 

12 總-3-14 

｜ 

總-3-17 

 

總.3.3.2 

工程建造

費 -2. 間

接工程成

本-(2)工

程監造費

(3) 階 段

性專案管

理及顧問

費 …(5)

空氣污染

防制費 

(2)工程監造費 

主辦機關設立專責單位

或委託工程技術顧問公

司或委託建築師事務

所、技師事務所或其他

依法令得提供技術性服

務之自然人或法人辦理

工程監造業務所需之費

用，旨在監督工程承攬

單位之施工內容 (例

如：高空作業、基礎開

挖作業等)是否依據設

計內容按圖施工符合契

約規定；工程監造之服

務內容及計費方式，依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

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

定辦理。 

(3)階段性專案管理及

顧問費 

機關因專業人力或能力

不足，可委託建築師事

務所、技師事務所、工

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其他

依法令得提供技術性服

(2)工程監造費 

主辦機關設立專責單位

或委託工程技術顧問公

司或委託建築師事務

所、技師事務所或其他

依法令得提供技術性服

務之自然人或法人辦理

工程監造業務所需之費

用，旨在監督工程承攬

單位之施工內容是否依

據設計內容按圖施工符

合契約規定；工程監造

之服務內容及計費方

式，應依「機關委託技

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

辦法」規定辦理。 

(3)階段性專案管理及

顧問費 

機關因專業人力或能力

不足，可委託建築師事

務所、技師事務所、工

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其他

依法令得提供技術性服

務之自然人或法人提供

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有

1. 為配合前述文字之一

致性，文字酌修，以

符實際。 

2. 提醒機關於施工階

段，高空作業、基礎

開挖作業等工項，施

工時應強化工程團隊

各參與人員應再強化

現場監督確認機制，

以確保工程安全及品

質，相關費用包含於

工程監造費。 

3. 本項已說明空污費之

用意，與其收費率表

係依環境部「空氣污

染防制費收費辦法」

規定計算，爰不再於

本項重複說明，予以

刪除表 總 3-3、表 總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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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頁數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務之自然人或法人提供

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有

關服務之內容及計費方

式，依「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規定辦理。… 

(5)空氣污染防制費 

空氣污染防制費應依

「空氣污染防制法」訂

定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收費辦法」，由營建業

主(工程主辦機關)依工

程類別、面積、工期、

經費或涉及空氣污染防

制費計算之相關工程資

料，參照環境部公告之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

制費收費費率表」，計

算空氣污染防制費費

額，予以編列。 

關服務之內容及計費方

式，應依「機關委託技

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

辦法」規定辦理。… 

(5)空氣污染防制費 

空氣污染防制費應依

「空氣污染防制法」訂

定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收費辦法」，由營建業

主(工程主辦機關)依工

程類別、面積、工期、

經費或涉及空氣污染防

制費計算之相關工程資

料，參照環境部公告之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

制費收費費率表」(現行

版本為環境部 102 年 7

月 5 日公告修正版，並

自 103 年 1 月 1 日生

效)，計算空氣污染防制

費費額，予以編列。… 

表總 3-3 營建工程空氣

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表

(一)…(略) 

表 總 3-4  營建工程空

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

表(二)…(略) 

13 總-3-18 (7)公共藝術經費 

公有建築物及重大公共

工程之興辦機關(構)應

辦理公共藝術，其定義

及價值(辦理經費)依文

化藝術獎助條例及其施

行細則規定辦理。 

本項無 1. 本項為新增，配合文

化藝術獎助條例 110

年 修 正 之 相 關 規

定，將公共藝術經費

由其他經費改列至

間接工程成本，以加

強提醒各機關應注

意依規定編列公共

藝術費。 

2. 續上，主係上開條例



10 

 

項

次 

頁數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110 年修正後，除公

有建築物外，連重大

公共工程亦規定其辦

理經費之下限。 

14 總-3-21 

 

4.物價調

整費 

物價調整費係以直接工

程成本及間接工程成本

與工程預備費之合計為

母數加以估算編列，重

大建設計畫由於執行時

間長達 5～10 年，建議

於綜合規劃階段機關應

視計畫執行期程依個案

特性評估合理之物價調

整年增率，例如採用行

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營

造工程物價指數最近 3

～10 年年增率平均值，

按昇冪計算。第一年按

現值估算工程經費，第

二年後開始按物價指數

年增率調整編列分年資

金需求。物價調整費應

自計畫估價基準年估算

至工程完工年。 

物價調整費係以直接工

程成本及間接工程成本

與工程預備費之合計為

母數加以估算編列，重

大建設計畫由於執行時

間長達 5～10 年，建議

於綜合規劃階段之物價

調整年增率採用行政院

主計總處公布之營造工

程物價指數最近十年年

增率平均值，按昇冪計

算。第一年按現值估算

工程經費，第二年後開

始按物價指數年增率調

整編列分年資金需求。 

為因應物價大幅波動，

加強提醒機關應視計畫

執行期程依個案特性評

估合理之物價調整年增

率。另將建議之每年預

估物價指數由原10年年

增率平均值改為3~10年

年增率平均值，俾供機

關參考，彈性應用方式

合理編列物價調整費。 

15 總-3-21 

 

總.3.3.3

其他費用 

 

包括研究發展費、配合

工程費(例如外管線補

助費等費用)等項目。由

各主辦機關依工程性質

需要或有關法規規定，

酌予考慮編列必要之費

用。 

包括研究發展費、配合

工程費(例如外管線補

助費等費用)、藝術品設

置費等項目。由各主辦

機關依工程性質需要或

有關法規規定，酌予考

慮編列必要之費用。 

藝術品設置費：移至間

接工程成本，爰刪除本

項。 

16 總-4-3 

 

總 .4.14  

其他因素 

如天然災害、法令變

更、政策改變、民眾抗

爭、經費籌措、國際戰

爭、重大疫情等，亦可

能成為工程經費變動之

如天然災害、法令變

更、政策改變、民眾抗

爭、經費籌措等，亦可

能成為工程經費變動之

因素。 

考 量 烏 俄 戰 爭 及

COVID-19 疫情之影響，

爰列舉增加「國際戰爭」

及「重大疫情」2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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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頁數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因素。 

17 總-5-1 …第四章 案例… …第四章 範例… 配合建築篇將範例修正

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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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則 

第一章  緣起與目的 

政府各級機關因業務需要，擬訂中長程個案計畫，依其內容性質，可

分為公共建設計畫、社會發展計畫及科技發展計畫。而較大規模之交通、

水利、環境保護等公共工程與國家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一般屬公共建設計

畫之範疇；社會發展與科技發展計畫攸關公共工程之部分多屬房屋建築之

興建，範圍較小。另外，各機關每年度所辦理非屬前述三類型計畫之各項

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之案件數量亦頗可觀。前述各類計畫內容與公共工程

及房屋建築有關者，本手冊統稱為公共工程計畫(以下同)，基於妥善運用國

家有限資源，整體規劃設計作業必須周延，工程預算編列必須合理，才能

提高其工程品質並避免浪費建設經費。 

公共工程計畫作業程序於完工啟用前，大致分為規劃、設計及施工等

三階段；重大之公共工程計畫則可依其程序目標及管考之需要，可再細分

為可行性評估、綜合規劃、基本設計、細部設計及發包施工等五階段。每

一階段均應設定管理目標以避免經費估算有誤、設計及施工不當、進度延

宕、招標發包延誤等問題。為此，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

按照各類公共工程特性及需求，訂定規劃項目、作業程序、引用資料標準，

編撰本手冊俾各機關於可行性評估、綜合規劃、基本設計等 3 個階段，辦

理工程經費估算與編列之參考，以達成合理估列工程相關建造成本及作業

費用之目標。 

本手冊於民國 82 年由工程會之前身-行政院公共建設督導會報辦理編

撰，續於 92 年由工程會進行通盤檢討修訂，惟自 92 年修訂後迄今又已逾

十餘年，隨著各類工程內容的演化與工程實務的精進，與本手冊相關的法

規亦有所變動，為使本手冊能與時俱進，本會持續蒐整常見相關議題與修

正規定檢討納入總則篇，爰於 1067 年度完成第 2 次編修，並於 112 年度再

啟動第 3 次就總則篇辦理檢討修訂。 

本手冊為公共工程計畫於可行性評估、綜合規劃、基本設計等 3 個階

段辦理工程經費估算與編列之技術性指引，執行過程中涉及其他法規之程

序性規定，例如預算法、土地法、土地徵收條例、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



總-1-2 

 

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等相關法規所定之各種審議、協議、公

聽會、採購等程序性規定，非屬本手冊涵蓋範圍，主辦機關應自行依照當

時之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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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階段工程經費估算之用途 

公共工程計畫自可行性評估、綜合規劃、基本設計、細部設計、發包

施工至完工驗收，各階段的工程經費估算過程由淺入深，由簡入繁，由粗

估至細估有其連貫性，各階段工程經費估算的名稱及用途不一，其一般流

程及用途，如表 總 2-1 所示。 

 

表  總 2-1 各階段工程經費估算之一般流程表 

 

 

可行性評估階

段編列之「工

程經費概估」 

 

 

 

綜合規劃階段

編列之「工程經

費概算」 

 

 

 

 

基本設計階段

編列之「工程

經費概算」 

 

 

 

 

細部設計階段

編列之「工程

預算」 

 

 

 

 

發包及施工

階段之「執行

預算」 

                ↓      ↓                 

           評估開發效益  據以核定                   

           及興建原則    建設計畫                       

                                       

            

                                       

 

公共工程計畫各階段之劃分，各機關或因名詞定義或因工程特性等

因素有不同規定，得酌予調整，但隨著計畫流程之進行，計畫內不確定

因素得以漸次降低，使得工程經費估算成熟度隨之提高，則應為共同之

趨勢。 

所謂工程經費估算成熟度係指公共工程計畫各階段所估算的工程

經費與實際完工經費之接近程度，兩者之間的差異值相對於實際完工經

費的比率(以下稱為經費變動率)，為計畫成本控制的核心標的。但因實

際完工經費需待工程完工結算後始能得知，在工程完工前暫以現階段所

估算之工程經費代之，與前一階段所估算之工程經費進行比較後，可得

出現階段之經費變動率。 

工程經費估算成熟度與經費變動率兩者之間為負相關關係，工程經

費估算成熟度愈高，則經費變動率愈低。經費變動率之可容許範圍隨計

畫各階段之演進而漸趨嚴格。於可行性評估階段，因建議採行之優先方

案尚處於初步構想階段，方案內容尚未完全定案，經費變動率可容許範

圍約為 15%~30% ；於規劃階段因工程方案已選定，但工程配置、數量

與規格尚在發展中，經費變動率可容許範圍約為 10%~25%；於基本設

計階段工程方案內容大致已臻齊備，僅細部尺寸與工程數量尚未詳細精

   規劃階段        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計畫經核定後，依據該核

定計畫分年預定實施項目

及各年度需求經費，依預

算核定程序，編列當年工

程預算執行之 

擬定發包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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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經費變動率可容許範圍約為 3%~10%；至細部設計階段，因所有設

計作業、各工項數量精算及訪價均已完成，並據以編製發包預算書，此

階段之經費變動率可容許範圍約為 3%~5%。針對經費變動率對計畫成

本可能造成之風險，在實務上常以編列相對之工程預備費以資因應。但

於計畫各階段仍應注意以風險管理的角度，透過適時調整設計方案、保

險、採購策略等手段，將風險予以降低、移轉，避免僅以編列高比例之

預備費加以應對。 

茲將各階段工程經費估算之用途說明如下。 

總.2.1  可行性評估階段 

此階段為公共工程興建構思階段。因工程性質不同，可行性

評估之原則、涵蓋範圍亦不同，如公路選線選定山線或海線之原

則；水庫選定庫址、容量及功能…等等之原則。其目的係為大區

域面積選線（公路、鐵路、捷運之路廊）或選址（水庫、港灣、

機場、工業區）之用，並編列初步方案之「工程經費概估」，藉

以比較、評估各方案開發效益，以供作為決定該計畫興建與否之

依據，俾利後續綜合規劃之進行。 

總.2.2  綜合規劃階段 

此階段所編列之「工程經費概算」主要做為計畫效益評估及

財務規劃之用，計畫經核定後，即續依該核定計畫「工程經費概

算」所列分年經費需求，循預算程序，逐年編列各年度工程預算

執行之。 

以公路工程為例，本階段主要工作為評估比較各可行方案，

並決定路線線形、結構型式、橫交設施型式等計畫重要內容。如

高速公路之路線已選定山線；水庫已選定庫址，或已決定在原址

擴建（如機場、港灣、公路、鐵路、水力發電廠等）之公共工程，

自綜合規劃開始，須依據已決定之方案進一步收集資料並分析，

估計較正確之工程經費概算，經核定後，作為日後建設經費編列

與執行之依據。 

總.2.3  基本設計階段 

前一階段之綜合規劃經核定後，即進行本階段之基本設計工

作，由於引用及分析之資料較前一階段詳細充分，故所估算編列

之總工程經費更為詳實，可作為工程主辦機關控管經費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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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工程在核定之預算額度內完成。 

總.2.4  細部設計階段 

本階段為依據前一階段成果所進行之更詳細之設計，故所估

算之工程經費更精確，據以編製工程預算書，作為工程發包之用。 

總.2.5  發包及施工階段 

發包階段包括核定底價、招標、開標、審標、訂約等作業。

完成發包後，施工階段之「執行預算」除工程契約金額外，尚包

含施工期間之契約變更金額及完工驗收之結算調整金額。此階段

內，所有工程項目均已竣工並完成驗收結算程序，計畫之直接工

程成本(詳第三章)已獲得確認，可據以計算實際完工所需之間接

工程成本、覈實計算所需動支之預備費、物價調整費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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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程經費估算之內容及說明 

本手冊編訂目的為使政府各部門在推動公共工程計畫時，如何在可行

性評估、綜合規劃、基本設計 3 個階段達到準確估算工程經費之目標。本

手冊列舉各項費用之內容及說明作為編列概算之參考，各類工程之規定或

有不同，可酌情調適之，請參考各專篇。 

一個重大公共工程計畫有可能分為數個子計畫所組成。如多功能之大

型水庫計畫可分為水庫計畫、發電計畫、灌溉計畫、自來水計畫、防洪計

畫等子計畫分別估計，然後再總合計算全部工程經費；如數百公里之重大

公路計畫，可依行政區或地形分為數個子計畫分別估計工程經費，然後再

總合計算全部路段之工程經費。 

計畫成本可分為規劃階段作業費用(含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劃)、用地取

得及拆遷補償費、建造成本（工程經費）、利息、營運及維修成本等五項。

各項成本採工作分解結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 結構化方式歸

納，其內容及架構詳圖 總 3-1 計畫成本組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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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相關資料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2.測量費 

 1.規劃階段 3.工址調查、鑽探、試驗及分析費 

   作業費用 4.模型試驗費 

 (含可行性評估 5.環境影響評估費 

   及綜合規劃) 6.專案管理及顧問費(階段性或全程) 

  7.規劃分析費 

  8.專題研究報告費 

   

  1.用地取得費 

 2.用地取得及 2.地價調整費 

  拆遷補償費 3.拆遷補償及遷移費 

  4.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費 

  5.辦理上述業務之作業費 

   

   1.相關資料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2.測量費 

   3.工址調查、鑽探、試驗及分析費 

  1.設計階段 

  作業費用 

4.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 

5.設計分析費 

    (含基本設計 6.專題研究報告費  

    及細部設計) 7.專業責任保險費  

    

   1.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詳各專篇) 

     

    1.工程管理費 

    2.工程監造費 

計 畫  成 本  3.建造成本 2.工程建造費 2.間接工程成本 3.階段性專案管理 

(由一個或數個子  (工程經費)     及顧問費 

 計畫組成)    4.環境監測費 

    5.空氣污染防制費 

          6.工程保險費 

7.公共藝術經費 

 

   3.工程預備費      

    

   4.物價調整費 

  3.其他費用  

    

 4.利息 4.施工期間利息  

    

 5.營運及維修成本   

   

   

              圖 總 3-1 計畫成本組成架構圖 
 

（各類工程得視情況調整之，請參考各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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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3.1  規劃階段作業費用(含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劃) 

公共工程計畫自開始籌備，進行規劃階段作業，所需要之一

切費用，包括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劃階段作業費用，在該計畫尚

未成形或僅是構想初期或由主辦機關提出需求概念時，宜在該年

度預算書中，編列此階段作業費用，以支應規劃階段必要之作業。 

總.3.1.1 相關資料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規劃及設計階段均需編列此項費用，其工作內容、數量及費

用視工程性質、精度，分別於各專篇內規定之。常見者如以下四

項： 

1.基本需求資料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基本需求資料如交通量、運量、社經資料、人力技術資料、

土地利用、工業或產業型態、廢棄物類別及數量、污水量、廢

水特性及節能減碳等資料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依各類工

程特性分別定之。 

2.水文、氣象、海象、地震及生態資料蒐集調查費 

水文：包括河川、水位、泥砂、水庫、灌排圳路、易淹水區、

地下水、集水區、跨河構造物等。 

氣象：包括風(風向、風速)、颱風(風向、風速、中心氣壓)、

霧日、氣溫、降雨(或降水)量、濕度、氣壓、晴雨天

數等。 

海象：包括潮汐(潮位)、波浪(波高、週期、波向)、海流(流

速、流向)、漂沙(粒徑、海水濁度、礦物) 、鹽度、

溫度、水深、海底地形等。 

地震：包括物理探查、斷層調查等。 

生態：包括動植物種類、出現地點、稀有種、棲地及分布情

形調查等。 

3.公共設施管線調查費 

包括公共設施管線位置、現況、及主管機關連繫方式等

相關資訊之蒐集與調查(包括探測儀器設施，例如：透地雷

達或試挖等)。 

4.其他項目調查費 

依工程個案特性所必要之其他調查項目，例如歷史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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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調查、老樹調查等費用。 

總.3.1.2 測量費 

規劃及設計階段均需編列此項費用，其工作內容、數量及費

用視工程性質、精度等而定。 

測量分航空測量、地面測量及河海測量三項，工作內容包括

空中三角測量、控制測量(導線測量、水準測量)、地形測量、橫

斷面測量、獨立點(座標、高程)測量、水深測量、潮位測量、海

域定位測量等。在規劃及設計階段可引用合適之既有衛星空照

圖、基本地形圖、像片基本圖、測量成果圖等作為基本底圖，再

依需要配合辦理局部實地調測，以節省經費。 

總.3.1.3 工址調查、鑽探、試驗及分析費 

規劃及設計階段均需編列此項費用，其工作內容、數量及費

用視工程性質、精度等而定。工作內容包括現有資料蒐集、踏勘、

地質調查、鑽探取樣、現地試驗、室內試驗、大地工程分析等。 

1.室內試驗：包括一般物理性試驗、篩分析、比重計分析、滲透

試驗、壓密試驗、直剪、三軸壓縮試驗、單壓、彈性試驗、消

散試驗、抗拉試驗、點荷重試驗等。 

2.現地試驗：包括標準貫入試驗、荷氏錐貫入試驗、平鈑載重試

驗、透水試驗、孔內側壓試驗、當地應力試驗、現場直剪試驗、

震波測試、海底地質鑽探試驗、震測試驗、海底地質剖面測勘

試驗、海底地形聲波測掃試驗等。 

總.3.1.4 模型試驗費 

規劃階段除需作如前述之水文、氣象、海象蒐集調查外，另

由工程主辦機關視工程之需要決定是否作模型試驗；或經水政、

水利、環保主管機關審查，決定是否作水工模型試驗。水工模型

試驗項目例如： 

1.主、次要河川橋墩(台)沖刷 

2.經過灌溉大排之輸水干擾 

3.平行河川堤線，交通路線在行水區之排洪影響 

4.河口或海岸受蝕地橋梁沖刷 

5.海灣、海堤工程及海洋構造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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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3.1.5 環境影響評估費 

在規劃階段需委託具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業務之專業機構辦

理下列工作所支出之費用： 

1.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環境影響評估須分兩階段辦理，

第一階段研提「環境影響說明書」送環保主管機關審查，如審

查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則評估程序終止；如審查決議認為

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則

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研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

稿）」送環保主管機關審查。 

2.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包括「環境影響說明書」撰寫、審查及公開說明會。其中

「環境影響說明書」撰寫須依「環境影響評估法」及環境部所

發布施行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辦理。 

3.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包括「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之公開陳列、公開說明

會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之評估範疇界定、撰寫、

審查、現場勘察、公聽會等。其中「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

稿）」撰寫須依「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結論、「環境影響

評估法」及環保主管機關所召開「範疇界定會議」之決議事項

辦理。 

總.3.1.6 專案管理及顧問費（階段性或全程） 

近來公共工程規模日益龐大、新工法種類增加快速及精確度

要求提昇，為保障公共工程計畫之成本、進度及品質等目標，自

計畫可行性評估、綜合規劃、設計、施工，以至完工後之經營維

護，均需有一以貫之的思考，及配合適當之作為；但主辦機關因

受限於人力及專業能力，而無法有效達成前述目標時，可委託專

業或技術服務廠商辦理階段性或全程之專案管理及顧問(含需要

之工程保險分析)工作，所需費用得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法」及「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 

機關於可行性評估階段即應考量是否有人力或專業能力不

足之情況，並宜視需要將全部或部分作業，委託廠商辦理專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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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顧問工作。其中委託廠商辦理專案管理工作應先依「機關委

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擬具委託專案管理計

畫，載明下列事項，循程序核定後辦理： 

1.計畫之特性及執行困難度。 

2.必須委託專案管理之理由。 

3.委託服務項目及所需經費概估。 

4.廠商資格條件或評選項目。 

5.委託專案管理預期達成之效益。 

總.3.1.7 規劃分析費 

公共工程計畫於辦理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劃時，由工程主

辦機關考量工程種類、特性及工程地點等因素，以全生命週期

成本概念訂定相關工作內容及範圍(包含依規提出節能減碳構

想與可行方案、工程耐久性與防蝕設計、營建自動化及預鑄化

之規劃設計、國土防洪治水韌性之整合作業、工程高空作業災

害之防範作業、道路塌陷及鄰房基礎淘空之防範作業等)，其中

委由技術服務廠商辦理者，所需費用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

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於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

劃階段，有需要委託專業技術廠商辦理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以下簡稱 BIM)服務、有需要委託生態背

景人員(資格詳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服務等，其費用得於本項次內估列。 

總.3.1.8 專題研究報告費 

遇有特殊地質、地形、海域、構造、施工技術、或特殊情

況，需另作專題之專案研究所需之費用，所需費用依「機關委

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專題研究費依實際需要，

分別列入規劃階段作業費用、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總.3.2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包括用地取得費、地價調整費、拆

遷補償及遷移費、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費、辦理上述業務

之作業費等五大項，各項內容依本手冊本次編修時(106 年 10

月)之相關法規(如土地徵收條例、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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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等)分述如下，如相關法規未來有

所修訂變動時，應從其變動後之規定辦理： 

總.3.2.1 用地取得費 

依工程計畫構想圖、地形圖及地籍圖所擬用地範圍，按地籍

區段列出各區段之用地面積，並參考政府公開資訊或不動產仲介

業之相關資訊，或委由不動產估價師查估取得市價(市場正常交

易價格)，估算私有土地取得費用，另參照各縣市政府之地價區

段公告土地現值，估算公有土地有償撥用費用。用地取得時應注

意事項包括： 

1. 用地取得為公共工程能否順利進行之重大影響因素，規劃時應依

合理之都市計畫變更及土地取得作業時程，安排工程進度俾能適

時取得工程所需用地。 

2. 用地徵收作業以同一縣市在同一年度徵收一次取得為原則，避免

民眾因價差而抗爭。 

3. 工程用地未完全取得會影響工程之進度者，用地經費和工程建造

經費應以分年編列方式規劃。 

總.3.2.2 地價調整費 

由於概估用地取得費之基準年至實際執行查估補償之目標

年尚有一段時間，概估之經費須參酌歷年之土地現值成長率及政

府政策加以調整，以因應地價之變動。地價調整年增率之參考表

如下所示：  

表  總 3-1  地價調整年增率參考表 
時間 預估地價每年上漲幅度  ｃ 

ｎ 1.8％ 2％時 3％時 5％時 10％時 15％時 20％時 25％時 30％時 

地 第一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價 第二年 1.018 1.020 1.03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調 第三年 1.036 1.040 1.061 1.103 1.210 1.323 1.440 1.563 1.690 

整 第四年 1.055 1.061 1.093 1.158 1.331 1.521 1.728 1.953 2.197 

年 第五年 1.074 1.082 1.126 1.216 1.464 1.749 2.074 2.441 2.856 

增 第六年 1.093 1.104 1.159 1.276 1.611 2.011 2.488 3.052 3.713 

率 第七年 1.113 1.126 1.194 1.340 1.772 2.313 2.986 3.815 4.827 

係 第八年 1.133 1.149 1.230 1.407 1.949 2.660 3.583 4.768 6.275 

數 第九年 1.153 1.172 1.267 1.477 2.144 3.059 4.300 5.960 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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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第十年 1.174 1.195 1.305 1.551 2.358 3.518 5.160 7.451 10.604 

備註：1.本表僅供參考用。 

2.ｄ＝(１＋ｃ)
n-1

 

3.地價調整費＝(原預估之購地費)×(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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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3.2.3 拆遷補償及遷移費 

1. 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綜合規劃階段拆遷費之查估，應以空照圖配合實地勘查進

行。查估建築物拆遷面積，係按不同精度之地形圖，估算其概略

面積，並配合實地勘查、粗測與登錄之建物構造之層數，重新估

算調整其拆遷面積，以磚造房屋、RC 加強磚造房屋、RC 造房

屋、鋼骨混凝土造房屋、鋼棚、工廠等註記其構造分類，並按各

地方政府相關規定辦理。工廠尚須估計其機器設備等之補償費。

墳墓依各地方政府規定墳墓遷移補償費估算。各項拆遷補償費應

列表列項估算。 

2. 農林作物及魚類、畜禽補償遷移費 

按各地方政府規定之土地農林作物及魚類、畜禽補償、遷

移費查估基準列表列項估算，或按土地分類之水田、旱田、蔗田、

果園、農場、茶園、樹林、矮林、綠地、魚池、鹽田等項估列。 

3. 公共設施管線遷移費 

包括高壓電力鐵塔、高壓電力桿、電力或電話線桿、電力管

線、電信管線、自來水管、水塔、油管、氣管、軍事管線等，以

現場勘查配合圖上作業，列表列項各種管線拆遷之數量及單價，

以概估總價。 

4. 其他相關費用 

由各主辦機關依工程性質需要或有關法規規定，酌予考慮編

列必要之費用。 

總.3.2.4 拆遷補償及遷移費之調整費 

建築物拆遷、農林作物及魚類、畜禽遷移費與公共設施管

線遷移費、其他補償費等之調整，則按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最近

3~10 年調整年增率平均值編列，估算自計畫估價基準年至執行

年度之費用。 

總.3.2.5 辦理上述業務之作業費 

為辦理上述業務，所需之人力、材料等一切費用。包含地

籍資料蒐集、地籍現況測量、召集地主說明興辦工程之目的與

計畫、召開協議價購會議、辦理都計變更、地籍假分割、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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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查估、提報徵收、徵收後之地方政府作業等。 

總.3.3  建造成本(工程經費) 

建造成本(工程經費)由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工程建造費、

其他費用、施工期間利息等四大項所組成，分述如下： 

總.3.3.1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含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 

1.相關資料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內容同總.3.1.1，惟其工作內容較多，數量較大，精度較高。 

2.測量費 

內容同總.3.1.2，惟其工作內容較多，數量較大，精度較高。 

3.工址調查、鑽探、試驗及分析費 

內容同總.3.1.3，惟其工作內容較多，數量較大，精度較高。 

4.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 

內容同總.3.1.6，惟其項目較多。於規劃階段已估列計畫全

程之專案管理及顧問費者，應注意設計階段之專案管理及顧問費

工作範圍，不得與之重覆。 

若主辦機關需委託專業或技術服務廠商協助業主擬訂工程

保險計畫、工程保險條款、工程保險招標文件，及日後工程之索

賠管理計畫等，所需之費用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 

5.設計分析費 

依據規劃成果，辦理工程基本設計、細部設計，及相關評估

分析(包括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之工程設計

階段風險評估、依「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注意事項」第 6 點規

定之提出符合節能減碳構想之工程規劃設計方案並推估減碳成

效)，所需費用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及

相關規定辦理。如有需要辦理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證書申請、水土

保持計畫、出流管制計畫書、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BIM 服務、生態檢核作業服務、捷運安全影響評估等配合相關

法定審議或行政法規要求時，得於本項次內獨立列項估列算設計

分析費用。 



總-3-11 

 

6.專題研究報告費 

內容同總 3.1.8，惟其項目較多。 

7.專業責任保險費 

機關得視需要，於委託勞務契約要求規劃設計廠商投保專業

責任險。投保範圍包括因業務疏漏、錯誤或過失，違反業務上之

義務，致機關或其他第三人遭受之損失。 

 

總.3.3.2 工程建造費 

包括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詳各專篇)、間接工程成

本、工程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 

工程建造費之計算應註明估價當時物價水準之基準年，以做

為未來調整之參考，例如「按民國○○○年之物價所編列之經

費」。 

1.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 

直接工程成本為建造工程目的物所需之成本，其組成包括直

接工程費、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及工地安全衛生費、品管費、承包

商管理費及利潤、營業稅等項目。工程執行過程中有需要要求施

工廠商辦理 BIM 作業、生態檢核作業、工程高空作業之職安及

區域下方淨空作業時，其費用得於本項次內估列。工程完工驗收

若需經整體功能測試者(如焚化廠工程、捷運工程)，直接工程成

本尚需包含試運轉及功能測試之項目，依運轉測試內容及期間估

列費用。 

上述直接工程成本之組成項目中，其編列原則敘述如下： 

(1) 直接工程費 

為直接用於建造工程設計圖說所載工程目的物之費用，應

依前述圖說所規定之工程目的物項目、數量、位置、規格、施

工規範要求，並考量施工地點是否屬偏遠地區，參考當地市場

供應行情及歷史決標資料(含預算價格與決標價格)，並應考量

物價波動之變化及個案特性進行估價。；其他項目則為配合完

成建造工程目的物所需之附屬作業費、稅費與承包商利潤，其

編列原則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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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及工地安全衛生費 

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包括空氣污染、噪音、震動、水污染、

廢棄物清理等防制措施及其他環保費（管理、宣導、訓練、承

包商施工中監測等）。 

工地安全衛生費包括工地內所有設備之安全、工區內之衛

生及其他安全衛生費（管理、宣導、訓練、防護具等），及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

之風險評估。 

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及工地安全衛生費在規劃階段可按直

接工程成本之 0.3%至 3%編列。在設計階段，應按實際狀況，

以設計圖說展現，並就可量化與不可量化部份盡量分解細項，

避免以一式方式估列，俾利於施工中切實執行。其中有關工地

安全衛生費部分，另依工程會函頒「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

列參考附表」編列所需費用；有關工地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費

用部分，依環境部發布「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

理要點」附表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編列項目編列。(現

行版本為工程會 106 年 8 月 28 日工程管字第 10600269430 號

函修正版)。 

(32)品管費 

依工程會函頒「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現行

版本為工程會 106 年 6 月 16 日工程管字第 10600184770 號函

修正版)規定，品管費用內得包含品管人員及行政管理費用。

品管費用之編列方式如下： 

• 人月量化編列：品管費用＝［（品管人員薪資×人數）

＋行政管理費］×工期。品管人員薪資得包含經常性薪

資及非經常性薪資；工期以品管人員於工地執行職務之

工作期間計算。 

• 百分比法編列：發包施工費（直接工程費）之 0.6%~2%。 

(43)承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以直接工程費、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及工地安全衛生費、品

管費總合之百分比編列為原則，並依個案工程特性檢討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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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營業稅 

以直接工程費、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及工地安全衛生費、品

管費、承包商管理費及利潤之 5%編列為原則，並應依當時之

營業稅法規定檢討調整之。 

2.間接工程成本 

間接工程成本係主辦機關為監督、及管理工程目的物所需支

出之成本，包括工程管理費、工程監造費、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

問費、環境監測費、空氣污染防制費、公共藝術經費及其他等費

用。各機關得依個案工程特性檢討調整各項目或合併之。 

(1)工程管理費 

工程管理費，係指主辦機關辦理工程所需之各項管理費

用，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以各

該工程之結算總價為計算標準(但不包括補償費、購地費、遷

移費、水電外線補助費、營業稅、規費、法律費、承包商辦

理工程之各項利息、保險費及規劃設計監造酬金等)，並依下

列規定提列工程管理費： 

a.工程委由建築師、技師或技術顧問機構承辦技術服務

者，工程管理費按工程結算總價，依下表採逐級差額累退計

算：； 

表  總 3-2  工程管理費提列百分比表 

工程結算總價 最高標準 備註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3.0% 
一、單位新臺幣元。 

二、工程管理費按左

列標準逐級差

額累退計算。 

三、重大或特殊之工

程，其標準得專

案提請行政院

調整。 

超過五百萬元至二

千五百萬元部分 
1.5% 

超過二千五百萬元

至一億元部分 
1.0%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

元部分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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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五億元部分 0.5% 

b. 工程由機關自辦規劃、設計、監造者，其中建築物工程依

前表標準，再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之「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表」所

定費率之 40%，二者加總後，作為工程管理費之提列標準；

公共工程（不包括建築物工程）依前表標準，再依「機關

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公共工程（不包

括建築物工程）建造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表」所定費率之

30%，二者加總後，作為工程管理費之提列標準。 

c. 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時，其工程管理費應照上述所定工程管

理費之 70%提列。 

 (2)工程監造費 

主辦機關設立專責單位或委託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委

託建築師事務所、技師事務所或其他依法令得提供技術性服

務之自然人或法人辦理工程監造業務所需之費用，旨在監督

工程承攬單位之施工內容(例如：高空作業、基礎開挖作業等)

是否依據設計內容按圖施工符合契約規定；工程監造之服務

內容及計費方式，應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

辦法」規定辦理。 

(3)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 

機關因專業人力或能力不足，可委託建築師事務所、技

師事務所、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其他依法令得提供技術性服

務之自然人或法人提供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有關服務之內容

及計費方式，應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規定辦理。 

(4)環境監測費 

施工期間須於工區設置數處環境監測設備，並定期監測、

追蹤施工中之噪音、震動、空氣污染等，其費用含環境監測費

用、定期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撰寫等。環境監測費在規劃階段

可按直接工程成本百分比編列。在設計階段，應按實際狀況，

以設計圖說展現，並就可量化與不可量化部分盡量分解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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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以一式方式估列，俾利於施工中切實執行。 

(5)空氣污染防制費 

空氣污染防制費應依「空氣污染防制法」訂定之「空氣污

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由營建業主(工程主辦機關)依工程類

別、面積、工期、經費或涉及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之相關工程

資料，參照環境部公告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

表」(現行版本為環境部 102 年 7 月 5 日公告修正版，並自 103

年 1 月 1 日生效)，計算空氣污染防制費費額，予以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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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總 3-3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表(一) 

工程類別  第一級費率  第二級費率  第三級費率  費基  

建築(房
屋)工程  

鋼筋混凝土
構造(RC) 

2.47元 \平方
公尺 \月  

2.65元 \平方
公尺 \月  

5.90元 \平方
公尺 \月  建築面積×

工期  
鋼骨構造 

2.54元 \平方
公尺 \月  

2.82元 \平方
公尺 \月  

5.63元 \平方
公尺 \月  

拆除 
0.49元 \平方
公尺  

0.56元 \平方
公尺  

1.06元 \平方
公尺  

總樓地板面
積 

道路、隧
道工程  

道路  
1.43元 \平方
公尺 \月  

1.59元 \平方
公尺 \月  

3.18元 \平方
公尺 \月  

施工面積×
工期  

隧道  
2.08元 \平方
公尺 \月  

2.42元 \平方
公尺 \月  

4.24元 \平方
公尺 \月  

隧道平面面
積×工期  

管線工程  
2.42元 \平方
公尺 \月  

2.99元 \平方
公尺 \月  

4.75元 \平方
公尺 \月  

施工面積×
工期  

橋樑工程  
0.24元 \平方
公尺 \月  

0.28元 \平方
公尺 \月  

0.51元 \平方
公尺 \月  

橋面面積×
工期  

區域開
發工程  

遊樂區  
4.350元 \公頃
\月  

5.306元 \公頃
\月  

8.699元 \公頃
\月  施工面積×

工期  工業區、社
區及其他  

5.787元 \公頃
\月  

7.060元 \公頃
\月  

11.574元 \公
頃 \月  

疏濬工程  
5.10 元\立方公
尺 

6.07 元\立方公
尺 

8.90 元\立方公
尺 

外運土石體
積(鬆方) 

其他營建工程  
工程合約經
費之0.28% 

工程合約經
費之0.35% 

工程合約經
費之0.54% 

工程合約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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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總 3-4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表(二) 

工程類別 備註 

建築(房
屋)工程 

鋼筋混凝土
構造(RC) 

包括磚造、加強磚造、木造及其他一般房
屋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工程。 

一、 「 費
率」之「月」
以「30 日」
計。 

二、 「 費
基」之「工
期」單位以
日曆天計，
即包括工作
天與非工作
天。 

三、 施工面
積係指實際
施工時所涵
蓋之面積(含
施工圍籬等
各項施作面
積之總合，
第一次申繳
空污費時得
由申報者暫
依施工計畫
先行填報)。 

四、 鬆方係
指受疏濬開
採作業所擾
動之土石；
實方係指疏
濬開採作業
前，未受擾
動之土石。
鬆方體積除
以實方體積
之 比 值 以
1.31 計，鬆
方之密度以
1.51 公噸/立
方公尺計。
營建業主如
有現地取樣
之實方與鬆
方試驗相關
數據，得報
請地方主管

鋼骨構造 
包括鋼鐵、鋼架、鋼骨鋼筋加強混凝土構
造（SRC）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工
程。 

拆除 不分房屋型態，均以同一費率核計。 

道路、隧
道工程 

道路 

一、包括平面道路及高架(含陸橋)道路之
新建、拓寬與拆除工程。 

二、以預鑄工法建造之高架道路施工，不
在此限。 

三、若為地下道路工程，則施工面積只採
其平面(地上)施工段之面積(如路面開
挖部分及工作井之施工圍籬部分)。 

四、同一工地之道路與相關工程（如管
線、擋土牆、邊溝工程等），若於工期
內同時施工，則該相關工程之施工面
積亦併入此項；若於不同階段分開施
工，則應分項核計。 

隧道 係指施工時含有鑽洞、爆破或鑿挖之工程。 

管線工程 包括上下水道、雨水溝、電力、電信、瓦
斯及其他涵管(箱)之施工作業。 

橋樑工程 
包括跨越河道水溝、行水區之各式橋樑及
引橋之施工或拆除作業及以預鑄工法施作
之高架道路施工作業。 

區域開發
工程 

遊樂區 
一、 係指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含)之

開發工程。 
二、作業包括同時施工之填土、整地、污

水、排水、自來水、道路、路燈、景
觀綠化、配水池、電力電信、瓦斯管
線等部分或全部，以及必要建築與道
路工程。 

三、於開發後另行申請建照之建築或道路
或其他施工者，另以該項工程採計。 

工業區、
社區及其
他 

疏濬工程 
係指清除水道(不包括排水設施、灌溉圳
路)及水庫淤積土石，且將土石運離工區之
工程。 

其他營建工程 

一、係指非上述所列之其他土木工程、拆
除工程、零星營建工程，或其他經地
方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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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類別 備註 

二、 工程合約經費不包括營業稅。 
三、 工程合約經費明細已詳列不涉及

粒狀污染物排放之設備費用或工程材
料費用，經主管機關認可者，不列入
工程合約經費計算。 

機 關 同 意
後，依該數
據採計。 

 

(6) 工程保險費 

於可行性評估或綜合規劃作業，工程保險費用之編列方

式可以直接工程成本乘以「規劃階段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各

類工程建議參考費率」(參閱表總 3-5)之概估算方式為之；惟

各機關仍應考量工程之規模及特性，予以調整編列。發包預

算編列階段，機關可視工程特性與規模以及保險市場之狀

況，將工程保險費併入發包工程費(即納入直接工程成本由廠

商投保)或由業主投保(即納入間接工程成本)。 

(7) 公共藝術經費 

公有建築物及重大公共工程之興辦機關(構)應辦理公共

藝術，其定義及價值(辦理經費)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及其施

行細則規定辦理。 

 

表總 3-5 規劃階段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險參考費率表 
工程類別 工程內容 專案費率(%) 

公路工程 各類公路工程 0.5～2.5 

鐵路工程 

平面軌道鋪設工程 0.5～2.5 

橋樑工程 1.0～3.0 

隧道工程 1.5～3.8 

橋樑工程 陸橋、水橋類工程 1.0～2.5 

隧道工程 明挖、非明挖隧道工程 1.5～3.8 

捷運系統工程 

地面站體工程 參考建築工程 

地下站體工程 0.5～1.2 

橋樑工程 1.0～2.5 

地下車站及隧道工程 1.5～3.8 

機場工程 
 
 
 
 
 
 
 
 

機場工程 

機場跑道、航站大廈、停機棚等工程 0.5～0.7 

港灣工程 

港灣內、外廓及海堤工程 1.5～3.6 

疏浚工程 1.0～2.5 
或可能為不保風險 

水庫工程 水壩土建、閘門等工程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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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工程 1.0～2.5 

或可能為不保風險 

水力發電工程 水力、抽蓄發電廠工程 1.5～3.8 

自來水工程 
 

管涵、水管橋工程 0.6～2.5 
淨水廠工程 0.7～1.0 

河川整治工程 

防洪工程 2.0～3.0 

河岸綠化、造景工程 1.4～2.4 

疏浚工程 1.0～2.5 
或可能為不保風險 

下水道工程 

管涵工程 0.6～2.5 

離岸管涵工程 2.5～3.6 

渠道排水工程 1.0～3.4 

抽水站、截流站工程 1.0～1.7 

污水處理廠工程 污水處理設施工程 0.7～1.0 

焚化廠工程 
廠房設施工程 0.5～0.6 

高塔煙囪工程 0.5～1.2 

掩埋場工程 土方移運、整地工程 1.5～1.7 

土方資源場工程 土方移運、整地工程 1.5～1.7 

山坡地開發 
土方移運、整地工程 1.5～1.7 

邊坡保護及排水工程 1.5～1.7 

建築工程 

一般建築工程（地上 1 至 10 層或地下 0 至 2 層） 0.5 

一般建築工程（地上 11層至 35層或地下 3層至 6層） 0.5 

一般建築工程（地上 36 層以上或地下 7 層以上） 0.6 

地下街、地下停車場、地下室工程 0.5～1.2 

危險地區建築工程 1.0 

特殊建築物 0.5～0.6 

水池工程 0.5 

建築物裝修工程 1.0 

工業區開發工程 
公共設施工程、綜合整地、道路、下水道等工程 0.5～0.8 

廠房工程 0.5～0.6 

機電設施工程 上述各類工程相關機電設備 0.5～0.7 

 

3.工程預備費 

為因應可行性評估、綜合規劃及設計等各階段，因所蒐集引

用資料之精度、品質和數量等不夠完整、或無法預見之情勢變更

等狀況，所預為準備的一筆費用；但不包括超出原可行性評估或

規劃設計以外之工程範圍和內容變更所造成之費用增減。 

工程預備費之編列按直接工程成本之百分比估計，編列標準

因各工程性質與類別有所差異，編列原則說明如下： 

(1)重大新建工程計畫，如水庫、港灣、公路、鐵路、水力發電

或其他較複雜工程，或如需進行評選位址、路廊者，其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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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評估、綜合規劃、基本設計、細部設計等四階段之工程預

備費編列標準下限為 0，上限依工程別（詳各工程篇第三章

之編估標準）分別以「直接工程成本」之 15~30%、10~25%、

3~10%、3~5%為原則。 

(2)一般工程計畫若其規模較小或較單純作業程序分為規劃、設

計、施工等三階段，如擴、增建工程，則其規劃、設計階段

之工程預備費編列標準下限為 0，上限依工程別（詳各工程

篇第三章之編估標準）以「直接工程成本」之 8~20%、3~5%

為原則。 

以一個經過複雜地形山區之公路工程計畫為例說明其

工程預備費之編列，在可行性評估階段先選擇數個可行路線

方案，並做最佳路線之建議，依所選擇之數個路線方案之工

程內容、工程項目逐項估算其直接工程成本，由於此階段可

利用的資料之品質、數量等較粗略，為避免因使用大比例圖

可能造成的數量差異及工程內容修改而使經費估算不足，故

較複雜之公路工程，其工程預備費可以直接工程成本之 20%

為其可行性評估階段經費估算之原則。（若可掌握引用的資

料充分，則工程內容具體明確，工程預備費相對可予減低，

最低可能為 0）。此階段估算之總工程費，即可做為後續綜

合規劃及設計階段經費之初步依據。進入綜合規劃階段時，

應就已核定之路線做更詳細之工程調查及更確定的工程內容

規劃，並據以重新逐項估算直接工程成本，再加上此階段估

算之工程預備費和其他相關費用，組成總計畫成本，由於引

用之資料較前一階段詳細充分，故此階段總計畫成本較前一

階段更正確合理，據以報請核定後，以為日後建設經費之控

制，再依據分年預定實施項目，編定各年度分年預算執行之。

至於進入基本設計或細部設計階段，亦需比照前階段重新精

確估算直接工程成本，再加上此階段估算之工程預備費和其

他相關費用，組成總計畫成本。 

4.物價調整費 

工程建造費之計算應註明估價當時物價水準之基準年，例如

按民國○○○年之物價所編列之經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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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調整費係以直接工程成本及間接工程成本與工程預備

費之合計為母數加以估算編列，重大建設計畫由於執行時間長達

5～10 年，建議於綜合規劃階段機關應視計畫執行期程依個案特

性評估合理之物價調整年增率，例如採用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最近十 3～10 年年增率平均值，按昇冪計算。

第一年按現值估算工程經費，第二年後開始按物價指數年增率調

整編列分年資金需求。物價調整費應自計畫估價基準年估算至工

程完工年。 

 

表  總 3-6 物價調整年增率參考表 

時間 

ｎ 

預估物價指數每年上漲幅度  ａ 

1％時 1.5％時 1.8％時 2％時 2.5％時 3％時 3.5％時 4％時 5％時 6％時 

物 第一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價 第二年 1.010 1.015 1.018 1.020 1.025 1.030 1.035 1.040 1.050 1.060 

調 第三年 1.020 1.030 1.036 1.040 1.051 1.061 1.071 1.082 1.103 1.124 

整 第四年 1.030 1.046 1.055 1.061 1.077 1.093 1.109 1.125 1.158 1.191 

年 第五年 1.041 1.061 1.074 1.082 1.104 1.126 1.148 1.170 1.216 1.262 

增 第六年 1.051 1.077 1.093 1.104 1.131 1.159 1.188 1.217 1.276 1.338 

率 第七年 1.062 1.093 1.113 1.126 1.160 1.194 1.229 1.265 1.340 1.419 

係 第八年 1.072 1.110 1.133 1.149 1.189 1.230 1.272 1.316 1.407 1.504 

數 第九年 1.083 1.126 1.153 1.172 1.218 1.267 1.317 1.369 1.477 1.594 

ｂ 第十年 1.094 1.143 1.174 1.195 1.249 1.305 1.363 1.423 1.551 1.689 

備註：1.本表僅供參考用。 

2.ｂ＝(１＋ａ)
n-1 

3.物價調整費＝(原預估之直接工程成本及間接工程

成本與工程預備費之和)×(ｂ－1.00) 

 

總 3.3.3 其他費用 

 包括研究發展費、配合工程費(例如外管線補助費等費用)、

藝術品設置費等項目。由各主辦機關依工程性質需要或有關法規

規定，酌予考慮編列必要之費用。 

 

總.3.3.4 施工期間利息 

公共投資建設如事業單位及非營業性基金之投資計畫，由於



總-3-22 

 

投資效益之考量需考慮將施工期間利息列入建造成本(工程經

費)中。施工期間利息應按資金分配(即各年度所需資金分配額及

各資金來源)及借款利率情形計算之。 

   

總 3.4  利息 

利息是為推動公共工程計畫，以借貸融資方式取得資金之財

務成本，而此成本與主辦機關之財務調度方式、資金來源及借貸

比例等因素相關(與工程實體建造成本無關)，應配合公共工程計

畫之財務規劃所研擬之財務方案進行估算，以供財務評估及財務

計畫使用，並俟財務方案確定後納入計畫成本中。 

「利息」之編列方式屬財務分析範疇，建議依個案狀況另案

探討，其編列方式不屬本手冊之探討範圍。 

總.3.5  營運及維修 

公共工程計畫經施工完成、驗收合格及正式啟用後，開始計

算營運及維修成本。為維持計畫之健全營運，宜合理估列營運期

間所需之經年費用，包括材料零件、人工、操作設施、工具、儀

器、監測、養護、維修、稅捐與保險費等費用、必要之添置與主

要設施之重置費用、環境及景觀維護等每年攤提費用，以及營運

及維修階段之專案管理及顧問費。 

由於營運及維修成本在工程施工完成後發生，其估算係提供

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劃階段之效益評估及財務評估使用，其編列

方式不屬本手冊之探討範圍。 

 

參考資料：下列費用以百分比估計作為參考之用： 

1.規劃階段、設計階段及施工階段監造費用依「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辦理。各項費用因工程性質而有

不同，以直接工程成本之百分比計算時，依各機關之規定而

異。 

2.規劃階段作業費用(含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劃)：為直接工程

成本（工地工程費）之 0.5～2.3%。 

3.設計階段作業費用：為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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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間接工程成本：為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之 10～20%。

若係主辦機關自行辦理者，由於各機關對建造成本之規定及

計算方式不一致，如薪資是否列入建造成本等問題均有不同

之見解，主辦機關可酌減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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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程經費估算產生偏差之主要因素 

重大公共建設工程自規劃、設計至施工完竣，工程經費可能產生之偏

差大致來自下列幾項主要因素： 

總.4.1  資料蒐集及調查不周延 

工程相關之基本需求資料、地形、地質、水文、海象、氣象及

公共設施管線等資料之蒐集及調查，為綜合規劃階段不可或缺之工

作。雖然上述各項費用所佔之百分比不大，但其作業成果之粗細影

響工程經費之準確度甚鉅。 

綜合規劃階段因工程特性不同，所採用地形圖之比例亦不同，

舉公路工程為例，部分採用 1/25,000（等高線間距每 25M 一條）

或 1/10,000(等高線間距每 10M 一條）或 1/5,000(等高線間距每 5M

一條)。若採用 1/25,000 地形圖選線時，由於等高線間距每 25M 一

條，因而受地形影響之部分粗估工程數量誤差可能達 15～25%。 

再者，部分工程由於時間短促，或取得之基本資料不足，造成

追加預算、變更設計及展延工期等，故應持續進行並加強資料之蒐

集、調查及建檔，以提高工程經費編列之準確度。 

總.4.2  計畫之變更 

工程綜合規劃完成核定後，於後續階段可能因各種情勢之變

更，致原計畫內容產生變動，例如由於原路線上建築物增多，為減

少拆遷阻力而改動原路線方案，或將部分填方段變更為挖方段或隧

道段，或將部分高架段變更為隧道段，因此時之計畫內容已與原計

畫大相逕庭，致工程經費產生明顯變動。 

總.4.3  設計標準變更 

於設計進行中，原綜合規劃階段之設計標準或因設計法規變

動、或因原設計標準已不符實際需求，必須重新檢討修正原設計，

致完工所需經費與原核定計畫預算產生差距。 

總.4.4  估算引用數據之偏差 

此等偏差來自引用之資料圖說精度之不準度影響，或工項單價

參考自歷史資料其由於成本歸屬、分類、工程條件與現行物價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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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出入，以致產生偏差。 

總.4.5  市場行情急驟變動 

自綜合規劃、設計至施工階段，如遇市場供需之急驟變化，亦

會產生工程經費估算之偏差。因市場行情急驟變動屬偶發情形，無

法於事前充分掌握預估，工程規劃設計方案宜有適度之彈性，將替

代性商源，包括人員、機具、材料、工法等納入考量，以減緩市場

行情急驟變動所造成之工程經費偏差。 

總.4.6  地價急驟變動 

原定路線之地價可能急驟變動，尤其是交流道或捷運車站鄰近

位置可能於短期內發生急速上漲，以致造成計畫經費發生變動。 

總.4.7  時程之變動 

計畫可行性評估或綜合規劃階段提出之工程經費，及分年資金

需求，係依據當時推估之計畫預定進度編列，於後續設計、施工階

段，或因政策面、法規面、財務面、技術面、執行面等問題，致使

計畫時程有所變動，與時程有關之成本，例如用地拆遷補償、管理、

利息、保險、稅費，及市場供應價格等亦而隨之變動，以致造成計

畫經費發生變動。 

總.4.8  未考量物價調整 

由於部分機關之規定不同，而未編列物價調整費。 

總.4.9  未考量地價調整 

由於部分機關之規定不同，而未編列地價調整費。 

總.4.10  匯率之變動 

向國外採購之材料、車輛或設備等，因匯率之變動而影響經費。 

總.4.11  人力及材料供需不平衡 

由於大量工程於短期內執行，致產生人力及材料供需不平衡。

例如部分河流因大量開採砂石枯竭而禁採，因而須至較遠之河流採

取砂石，增加砂石運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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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4.12  規劃設計單位之水準及整合能力不足 

部分主辦機關或委託之技術服務廠商，因專業人力缺乏、素質

較低，及整合能力不足等因素，所編列之工程經費之準確度亦較為

不足。 

總.4.13  特殊設計未考量國內廠商技術能力與市場供應 

地景建築或指標性重大工程採用特殊設計，但事前未詳實考量

國內廠商之工法技術、經驗、能力，及所需材料、機具、設備、專

業人力之市場供應，致無法於原預算內完成計畫內所列工作。 

總.4.14  其他因素 

如天然災害、法令變更、政策改變、民眾抗爭、經費籌措、國

際戰爭、重大疫情等，亦可能成為工程經費變動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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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手冊使用方法 

總.5.1  本手冊用途 

本手冊係供主辦機關於公共工程計畫之可行性評估、綜合規

劃及基本設計階段概估或概算工程經費之參考。前述各階段編列工

程經費時，可參照本手冊總則篇及各專篇之成本組成架構逐項檢討

編列，俾使編製者及審核者對於工程經費編列，於不同階段均能有

共同的溝通基礎，有助於公共工程計畫之效益分析、財務評估與後

續執行安排。 

總.5.2  各工程篇之撰寫內容說明 

本手冊各篇之編排方式乃是針對「工程經費估算編列」訂定，

每一工程篇均分四章撰寫，各章之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章  概述： 

包括作業原則、作業範圍、作業程序、辦理作業

之適當時機、各階段作業之基本資料項目及精度、與

後續階段作業之關連性、工程之特殊性及個別差異

性、相關法規及資料。 

第二章  計畫成本組成： 

包括計畫成本組成及建造成本組成項目說明。 

第三章  工程經費估算： 

包括標準內容與格式、估算程序、估編標準。 

第四章  案範例 

包括摘要、工程經費。 

總.5.3  本手冊運用原則 

1.依工程之性質尋找相關之專篇參考（如公路工程尋找公路專篇）

若無相關專篇可比照，則可參考總則篇之說明，及各專篇之格

式，估算程序，及估算原則辦理。 

2.各項工程經費估列時，可參考各專篇第四章案範例，所列之估算

步驟、估算內容，考慮計價基礎及相關格式，依序詳實編製，審

核時亦同。 

3.估列各項目之工程經費，若有疑義時則可參考各專篇第二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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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組成及第三章工程經費估算內對各項目編製原則之說明，及

應考慮之計價基礎及影響因素，一般性之經費估列原則，若各專

篇中未列，則可於總則篇中查閱。 

4.各項工程經費估列時引用之資料項目及精度，可參考各專篇第一

章之規定。 

5.各類公共工程計畫之成本組成，宜參照本手冊總則篇及各專篇之

成本組成架構辦理。若個案計畫確有其特殊需求，無法完全參照

本手冊辦理時，主辦機關可視需要增列新項目辦理估算。 

 

 

 

 


